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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2 學年度學科能力測驗社會考科  
非選擇題滿分參考答案與評分原則  

 
112 年學科能力測驗社會考科的非選擇題共有 10 題，包含公民與社

會科的第 47、 54、 65、 66 題；歷史科的第 49、 59、 61 題；地理科的第

51、 56、 62 題。其中第 61、 62 題每題為 4 分，其他各題每題為 3 分，

總計 32 分。  

閱卷委員進行非選擇題之評閱前，會參考學生的作答情形，訂出參

考答案與評分標準，包括完全給分、部分給分及不給分等原則。  

本文謹提供非選擇題各題滿分參考答案與評分原則供各界參考，詳

細評分原則說明與部分學生作答情形，請參閱本中心將於 4 月 17 日出

刊的第 336 期《選才電子報》。以下提供 112 年學科能力測驗社會考科

中，非選擇題各題的滿分參考答案及評分原則：  

第 47 題 

一、 滿分參考答案： 

重 要 的 原 理  題 文 判 斷 依 據 （ 20字 內 ）  

□ 政 黨 輪 替  

□ 三 權 分 立  

分 權 制 衡  

權力易於腐化，權力越集中就越腐化。  

或  

權力越集中就越腐化。  

二、 評分原則： 

等 級 2（ 完 全 給 分 ）  

同 時 正 確 回 答 以 下 兩 項 ：  

A.正 確 勾 選 「 分 權 制 衡 」。（ 1 分 ）  

B.摘 述 內 容 包 含 以 下 二 項 要 件 ：（ 2 分 ）  

B1.權 力 具 有 腐 化 的 特 性 。  

B2.避 免 權 力 集 中 。  

等 級 1（ 部 分 給 分 ）  

2 分 ： A 勾 選 正 確 ， 且 摘 述 內 容 符 合 B1 或 B2 任 一 要 件 。  

1 分 ： A 勾 選 正 確 ， 但 B 未 作 答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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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 級 0（ 不 給 分 ）  

0-1. A 勾 選 正 確 ， 但 摘 述 內 容 皆 不 符 合 B1 及 B2 的 要 件 。  

0-2. A 未 勾 選 或 勾 選 錯 誤 （ 無 論 B 是 否 摘 述 正 確 ）。  

第 49 題 

一、 滿分參考答案： 

新 的 社 會 現 象  論 據 （ 40字 內 ）  

市 鎮 地 位 提 升  

□ 縣 治 地 位 下 降  

□ 土 地 信 仰 衰 微  

在國家體制之外設有鎮城隍廟。  

或   

鎮城隍廟在每年廟會時接受周圍農村

土地廟的進香。  

二、 評分原則： 

等 級 2（ 完 全 給 分 ）  

勾 選 正 確 ， 且 能 精 確 說 明 論 據 。  

等 級 1（ 部 分 給 分 ）  

1-1 勾 選 正 確 ， 但 論 據 說 明 不 完 整 或 錯 誤 。  

1-2 未 勾 選 ， 但 論 據 說 明 正 確 或 不 完 整 。  

等 級 0（ 不 給 分 ）  

0-1 勾 選 錯 誤 。  

0-2 未 作 答 。  

第 51 題 

一、 滿分參考答案： 

猴 群 移 動 趨 勢 及 可 能 原 因 （ 40 字 內 ）  

 

往停車場移動。停車場遊客提供大量食物，故環境負載力較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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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 評分原則： 

等 級 2（ 完 全 給 分 ）  

明 確 同 時 寫 出 猴 群 往 停 車 場 移 動 的 趨 勢 與 可 能 原 因 ， 如 ： 猴 群 有 往 停 車

場 移 動 的 趨 勢 ， 因 為 停 車 場 遊 客 提 供 食 物 。  

等 級 1（ 部 分 給 分 ）  

1-1 僅 明 確 寫 出 猴 群 往 停 車 場 移 動 的 趨 勢 。  

1-2 僅 明 確 寫 出 停 車 場 遊 客 提 供 食 物 的 相 關 文 字 。  

1-3 僅 寫 停 車 場 環 境 負 載 力 高 ， 未 寫 出 移 動 趨 勢 與 可 能 原 因 。  

等 級 0（ 不 給 分 ）  

未 寫 出 猴 群 往 停 車 場 移 動 的 趨 勢 與 可 能 原 因 。  

第 54 題 

一、 滿分參考答案： 

可 能 解 釋 的 因 素  參 考 題 文 說 明 判 斷 理 由 （ 30字 內 ）  

□ 經 濟 發 展  

社 會 規 範  

□ 人 口 政 策  

北歐國家較接受非婚姻生育。  

或  

東亞國家較不接受非婚姻生育。  

二、評分原則： 

等 級 2（ 完 全 給 分 ）  

同 時 正 確 回 答 以 下 兩 項 ：  

A.正 確 勾 選 「 社 會 規 範 」。（ 1 分 ）  

B.理 由 說 明 完 整 寫 出 北 歐 ／ 東 亞 國 家 對 非 婚 姻 生 育 的 態 度 ， 且 無 額 外 的

錯 誤 訊 息 。（ 2 分 ）  

等 級 1（ 部 分 給 分 ）  

2 分 ：  

2-1 A 勾 選 正 確，B 未 完 整 寫 出 北 歐 ／ 東 亞 國 家 對 非 婚 姻 生 育 的 態 度，

且 無 額 外 的 錯 誤 訊 息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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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-2 A 勾 選 正 確，B 完 整 寫 出 北 歐 ／ 東 亞 國 家 對 非 婚 姻 生 育 的 態 度，但

有 額 外 的 錯 誤 訊 息 。  

1 分 ：  

1-1 A 勾 選 正 確，B 未 完 整 寫 出 北 歐 ／ 東 亞 國 家 對 非 婚 姻 生 育 的 態 度，

且 有 額 外 的 錯 誤 訊 息 。  

1-2 A 勾 選 正 確，B 未 作 答、或 完 全 未 寫 出 北 歐 ／ 東 亞 國 家 對 非 婚 姻 生

育 的 態 度 。  

等 級 0（ 不 給 分 ）  

A 未 勾 選 或 勾 選 錯 誤 （ 無 論 B 理 由 是 否 正 確 ）。  

第 56 題 

一、滿分參考答案：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二、評分原則： 

等 級 2（ 完 全 給 分 ）  

正 確 畫 出 分 界 線 ， 起 點 位 於 臺 灣 以 南 、 呂 宋 島 與 中 南 半 島 之 間 的 海 域 ，

向 南 延 伸 通 過 馬 來 半 島 、 蘇 門 答 臘 、 爪 哇 與 加 里 曼 丹 之 間 的 海 域 ， 終 點

位 於 小 巽 他 群 島 與 摩 鹿 加 群 島 之 間 的 海 域 。  

等 級 1（ 部 分 給 分 ）  

1-1 分 界 線 之 起 點 位 於 臺 灣 以 南 、 呂 宋 島 與 中 南 半 島 之 間 的 海 域 ， 向 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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延 伸 通 過 馬 來 半 島 、 蘇 門 答 臘 、 爪 哇 與 加 里 曼 丹 之 間 的 海 域 ， 終 點

未 再 向 東 延 伸 至 小 巽 他 群 島 北 側 海 域 。  

1-2 分 界 線 之 起 點 位 於 臺 灣 以 南 、 呂 宋 島 與 中 南 半 島 之 間 的 海 域 ， 向 南

延 伸 通 過 馬 來 半 島 、 加 里 曼 丹 或 蘇 門 答 臘 陸 域 ， 接 續 之 後 段 位 於 爪

哇 、 小 巽 他 群 島 與 摩 鹿 加 群 島 之 間 的 海 域 。  

1-3 分 界 線 之 起 點 位 於 臺 灣 以 南 、 呂 宋 島 與 中 南 半 島 之 間 的 海 域 ， 向 南

延 伸 通 過 馬 來 半 島 、 加 里 曼 丹 或 蘇 門 答 臘 陸 域 ， 接 續 之 後 段 未 再 向

東 延 伸 至 爪 哇 、 小 巽 他 群 島 北 側 海 域 。  

1-4 分 界 線 之 起 點 位 於 臺 灣 以 北 海 域 、 呂 宋 島 以 南 之 南 海 海 域 、 歐 亞 大

陸 或 印 度 洋 區 域 ， 延 伸 通 過 馬 來 半 島 、 蘇 門 答 臘 、 爪 哇 與 加 里 曼 丹

之 間 的 海 域 ， 終 點 位 於 小 巽 他 群 島 與 摩 鹿 加 群 島 之 間 的 海 域 。  

1-5 分 界 線 之 起 點 位 於 臺 灣 以 北 海 域 、 呂 宋 島 以 南 之 南 海 海 域 、 歐 亞 大

陸 或 印 度 洋 區 域 ， 延 伸 通 過 馬 來 半 島 、 蘇 門 答 臘 、 爪 哇 與 加 里 曼 丹

之 間 的 海 域 ， 終 點 未 再 向 東 延 伸 至 小 巽 他 群 島 北 側 海 域 。  

1-6 分 界 線 之 起 點 位 於 臺 灣 以 北 海 域 、 呂 宋 島 以 南 之 南 海 海 域 、 歐 亞 大

陸 或 印 度 洋 區 域 ， 延 伸 通 過 馬 來 半 島 、 加 里 曼 丹 或 蘇 門 答 臘 陸 域 ，

接 續 之 後 段 位 於 爪 哇 、 小 巽 他 群 島 與 摩 鹿 加 群 島 之 間 的 海 域 。  

等 級 0（ 不 給 分 ）  

繪 製 之 分 界 線 起 點 未 位 於 臺 灣 以 南 、 呂 宋 島 與 中 南 半 島 之 間 的 海 域 ， 未

向 南 延 伸 通 過 馬 來 半 島 、 蘇 門 答 臘 、 爪 哇 與 加 里 曼 丹 之 間 的 海 域 ， 且 終

點 未 位 於 小 巽 他 群 島 與 摩 鹿 加 群 島 之 間 海 域 。  

第 59 題 

一、 滿分參考答案： 

議 題  判 斷 依 據 與 說 明 （ 50字 內 ）  

□ 各 族 的 名 稱 起 源  

各 族 的 活 動 空 間  

□ 各 族 的 社 會 階 層  

兩則傳說都有提到玉山（避難），顯示原住民族

已於這一帶活動。  

二、評分原則： 

等 級 2（ 完 全 給 分 ）  

勾 選 正 確 ， 且 能 明 確 指 出 判 斷 依 據 並 加 以 說 明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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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 級 1（ 部 分 給 分 ）  

1-1 勾 選 正 確 ， 且 能 指 出 判 斷 依 據 ， 但 說 明 不 完 整 或 錯 誤 。  

1-2 勾 選 正 確 ， 但 判 斷 依 據 書 寫 錯 誤 。  

1-3 未 勾 選 ， 而 判 斷 依 據 及 說 明 正 確 。  

1-4 未 勾 選 ， 而 判 斷 依 據 正 確 ， 但 說 明 不 完 整 或 錯 誤 。  

等 級 0（ 不 給 分 ）  

0-1 勾 選 錯 誤 。  

0-2 未 作 答 。  

第 61 題  

一、 滿分參考答案： 

適 合 修 正 「 西 班 牙 流 感 」 名 稱  

的 材 料  

此 材 料 適 合 使 用 的 理 由  

（ 40字 內 ）  

1918年 各 國 衛 生 單 位 的 疫 情 記 錄  

□ 1918年 各 國 疫 情 新 聞 報 導 的 內 容  

□ 1918年 西 班 牙 的 疫 情 升 降 曲 線 圖  

比對各國的疫情記錄，從其時序

排列，找出最早染疫個案，可知

西班牙不是流感的爆發地。  

二、評分原則： 

等 級 2（ 完 全 給 分 ）  

勾 選 正 確 ， 且 能 精 準 解 釋 此 材 料 適 合 使 用 的 理 由 。  

等 級 1（ 部 分 給 分 ）  

1-1 勾 選 正 確 ， 但 對 於 材 料 適 合 使 用 的 理 由 說 明 不 完 整 或 錯 誤 。  

1-2 未 勾 選 ， 但 對 於 材 料 適 合 使 用 的 理 由 說 明 正 確 或 不 完 整 。  

等 級 0（ 不 給 分 ）  

0-1 勾 選 錯 誤 。  

0-2 未 作 答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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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62 題 

一、滿分參考答案： 

二、 評分原則： 

等 級 2（ 完 全 給 分 ）  

圖 例 使 用 之 代 表 死 亡 人 數 多 寡 符 號 ， 僅 尺 寸 差 異 ， 其 他 特 徵 均 相 同 ， 且

圖 例 上 大 小 相 符 的 符 號 正 確 對 應 繪 於 圖 面 的 城 市 點 上 。  

等 級 1（ 部 分 給 分 ）  

1-1 圖 例 使 用 之 代 表 死 亡 人 數 多 寡 符 號，僅 尺 寸 差 異，其 他 特 徵 均 相 同，

但 繪 於 圖 面 上 的 符 號 大 小 與 圖 例 不 同 或 未 繪 於 城 市 點 上 。  

1-2 未 繪 製 圖 例 ， 但 能 使 用 僅 尺 寸 差 異 、 其 他 特 徵 相 同 的 符 號 ， 以 代 表

該 城 市 死 亡 人 數 ， 並 正 確 繪 於 城 市 點 上 。  

等 級 0（ 不 給 分 ）  

0-1 圖 例 使 用 不 同 符 號 代 表 死 亡 人 數 多 寡 。  

0-2 圖 例 使 用 之 代 表 死 亡 人 數 多 寡 符 號，除 大 小 不 同 外，仍 有 其 他 差 異。  

0-3 圖 例 使 用 之 代 表 死 亡 人 數 多 寡 符 號 ， 無 法 由 其 大 小 區 別 死 亡 人 數 差

異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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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65 題 

一、 滿分參考答案： 

繪出一條全球小麥與其他糧食的生產可能線 摘述題文的判斷依據（25字內） 

   

全球小麥及其他糧食總產量

其實超過全球人口消費量。  

二、評分原則： 

等 級 2（ 完 全 給 分 ）  

同 時 正 確 回 答 以 下 兩 項 ：  

A.畫 出 在 P 點 右 上 方 且 確 實 連 結 橫 軸 與 縱 軸 上 各 一 圓 點 的 生 產 可 能 線 a1、

a2 或 a3 任 一 條 直 線 。（ 2 分 ）  

B.摘 述 理 由 完 整 提 及 「 全 球 糧 食 總 產 量 超 過 全 球 消 費 量 」。（ 1 分 ）  

等 級 1（ 部 分 給 分 ）  

2 分 ： A 正 確 ， 但 B 未 作 答 或 作 答 錯 誤 。  

等 級 0（ 不 給 分 ）  

0-1 A 未 作 答 或 作 答 錯 誤 （ 無 論 B 是 否 正 確 ）。  

0-2 A、 B 皆 未 作 答 。  

  

其

他

糧

食 

P 
a1 

a2 

a3 

小麥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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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66 題 

一、 滿分參考答案： 

訴 訟 攻 防 所 涉 原 理 原 則  摘 述 題 文 的 事 實 論 據 （ 20字 內 ）  

□ 正 當 程 序  

比 例 原 則  

□ 信 賴 保 護  

符合輸出國的食用油標準，並未影響人民健

康。  

二、 評分原則： 

等 級 2（ 完 全 給 分 ）  

同 時 正 確 回 答 以 下 兩 項 ：  

A.正 確 勾 選 「 比 例 原 則 」。（ 1 分 ）  

B.正 確 摘 述 B1 或 B2 或 B3 任 二 項 要 件 。（ 2 分 ）  

B1.符 合 （ 輸 出 國 ） 食 用 油 標 準 。  

B2.未 影 響 人 民 健 康 。  

B3.無 重 大 違 法 情 節 。  

等 級 1（ 部 分 給 分 ）  

2 分 ： A 勾 選 正 確 ， 且 正 確 摘 述 B1 或 B2 或 B3 任 一 項 。  

1 分 ： A 勾 選 正 確 ， 但 B 未 正 確 摘 述 任 一 項 或 未 作 答 。  

等 級 0（ 不 給 分 ）  

0-1 A 勾 選 錯 誤 、 勾 選 多 項 或 未 勾 選 （ 無 論 B 是 否 作 答 正 確 ）。  

0-2 A、 B 皆 未 作 答 。  

 


